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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针对我国城镇供水水源污染、供水设施不完善、水质监测能力弱、

突发污染事故频发、安全保障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围绕《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和《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

（2006-2020）》全面实施的迫切要求，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

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水专项）在“十一五”期间，设置了“饮用

水安全保障技术研究与示范”主题（以下简称饮用水主题），通过技

术研发、技术集成和工程示范，初步建立了“从源头到龙头”全流程

的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体系，为全面提升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能力提

供了科技支撑。 

    与此同时，为适应我国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供水设施面临升级

改造和扩大规模的迫切需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也在“十一五”期间启动了有关规划的编制工作，并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以建城〔2012〕82 号文发布了《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

建设“十二五”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以下简称《规划》）。为配

合《规划》实施，饮用水主题专家组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专项管

理办公室的部署和要求，系统总结、凝练和吸纳了“十一五”期间取

得的主要技术成果和示范工程实践经验，在《城镇供水设施改造技术

指南（试行）》（建科[2009]149 号）的基础上，组织编制了《城镇供

水设施建设与改造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全国各城镇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的规划设计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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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运行管理，涵盖城镇供水系统从“源头到龙头”的各主要环节，

内容包括总则、技术对策、原水系统、净水工艺、特殊水处理、应急

处理、供水管网、二次供水和水质监控等 9 章共 129 条。针对我国城

镇供水设施现状和存在问题，《指南》提出了系统、全面、可行的技

术对策和措施，对《规划》的科学实施和行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具

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本《指南》编制依据主要包括：《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14848-93）、《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

（2006-2020）》、《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城市供水行业 2010 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及 2020 年远

景目标》、《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等。 

本《指南》主编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指南》参编单位：深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浙江大学、济南市供排水

监测中心。 

本《指南》主要起草人：邵益生 张金松 张晓健 杨 敏 尹大强

张土乔 贾瑞宝 刘文君 尤作亮 乔铁军 宋兰合 高乃云 俞亭超 周

长青 李 琳。 

    本《指南》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

技术内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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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   则 

1  为指导我国城镇供水设施建设和改造，提高城镇供水的安全保障

能力，实施《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推动城镇供水水质全面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制订本指南。 

2  本指南适用于全国各城镇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的规划设计和设

施的运行管理，涵盖供水系统从“源头到龙头”的各主要环节，包括

原水、净水、输配水、二次供水以及水质监测预警与应急等。 

3  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的规划应根据当地的城镇发展水平、水资源

条件和供水系统状况，统筹兼顾、科学安排、分步实施。 

4  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应以整体提高城镇公共生活饮用水水质为

目标，不宜采取将饮水与其他生活用水全部分开的分质供水方式。 

5  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的技术对策和设计方案应综合考虑当地的

水源特性、供水设施现状、运行管理水平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

确定。必要时，应进行现场试验。 

6  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应考虑应对水源突发性污染和其他突发事

故的设施需求，着力提高供水系统的综合应急能力。 

7  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应着力解决供水系统布局、管网漏损和二次

污染等问题，注重提高公共供水普及率、降低管网漏损率、提高服务

水压和改善终端用户水质。 

8  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应按有关标准规范和规划的要求，配置相应

的检测仪器设备，切实提高水质检测、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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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应积极吸收最新的科技成果，鼓励使用节能

降耗、绿色环保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 

 

二 技术对策 

10  原水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Ⅰ、II 类及补充、特定

项目要求的水体的，新建水厂应优先采用常规处理工艺；现有水厂因

工艺或设施原因，造成出厂水浊度、消毒剂或细菌等指标超标的，应

对常规工艺进行完善或改造。 

11  因条件限制原水水质不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 II 类

及补充、特定项目的水体要求，或出厂水水质存在高锰酸盐指数和嗅

味超标等问题的，应采用强化常规工艺，或根据需要采用水厂预处理

或深度处理工艺；气候适宜地区也可采取人工湿地等水源修复或生物

预处理等措施。 

12  因季节性水源污染等因素导致出厂水高锰酸盐指数、嗅味等指标

超标的，应优先采用化学预氧化、粉末活性炭吸附等预处理工艺。 

13  因水源问题导致出厂水铁锰超标的，地表水源水厂应重点考虑强

化常规处理工艺，地下水源水厂应增加或完善除铁除锰工艺。 

14  因水源问题导致出厂水溶解性总固体、硬度、氟化物、硝酸盐、

重金属等指标超标的，应考虑选用替代水源或采取特殊水处理措施。 

15  水源存在突发性污染和其他风险的，应统筹考虑水源调配、供水

系统调度、水厂应急处理设施建设和必要的应急物资储备。 

16  水厂建设与改造应从资源节约和稳定运行出发，采用适宜的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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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冲洗水回收、排泥水处理，优化水泵配置、设置变频水泵等节水节

能降耗措施。 

17  管网建设与改造应以解决用水需求、系统安全、水质稳定、服务

水压、管网漏损和节能降耗等问题为重点，统筹规划、系统设计、精

心施工。 

18  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应与加强监管和维护相结合，重点解

决水压不足和二次污染问题，改善用户的用水条件和“龙头水”水质，

提高节能降耗水平。 

19  供水水质监测能力建设应以实现供水系统全流程监控为目标，统

筹配置实验室、在线和移动式水质监测等设备设施。必要时应建立以

水源水质为重点的预警系统。 

 

三 原水系统 

20  水源选取应符合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要求，对于长期存在水质

问题的水源应采取水源更换、水源水质修复和预处理等措施。以湖库

为水源时，应考虑分层取水设施。 

21  原水中存在高浊、高藻、氨氮或有机物超标等问题时，可在水源

地、引水渠或调蓄水库内进行水源修复；必要时，可采取化学预氧化、

粉末活性炭吸附、预沉淀和围油栏等厂前预处理措施。 

22  水源生态修复可采用自然（人工）湿地、近岸人工生态工程、生

态浮岛等技术。生态修复工艺选择应针对当地的水源水质特性，充分

利用地形和水文等自然条件。应谨慎使用外来物种，防止形成生物入



 

 - 4 - 

侵而破坏生态平衡。 

23  湖库水源可通过改善水力条件或扬水曝气等措施抑制藻类生长。

选用时应结合湖库水文状况确定设置区域及混合速率，也可结合采用

遮光装置、生物接触氧化材料等措施强化抑藻效果。高藻原水取水口

可设置筛网过滤或生物围隔装置，结合放养特定鱼类等生物防控措

施。 

24  化学预氧化和粉末活性炭吸附可用于色、嗅、味以及其他有毒有

害物质的控制。水源与水厂距离适宜时，可在原水输送管道内依次投

加化学氧化剂和粉末活性炭，各个投加点之间应保证有足够的接触时

间。 

25  预沉淀可采用沉砂池、沉淀池、沉砂条渠、取水斗槽或边滩水库

等，选用时应综合考虑原水含沙量及其粒径组成、沙峰持续时间、排

泥要求、处理水量、水质要求和地形条件等因素。有条件的地区可利

用沉砂为基质建设湿地净化设施，含沙量较高时宜采用表面流湿地形

式。 

26  浮子式轻型围油栏、耐久性围油栏等设施适用于易受油类污染水

源的厂前预处理。选用时，应考虑围油栏具有足够的滞油能力，同时

不对水体造成二次污染。 

 

四 净水工艺 

（一）预处理 

27  厂内预处理可采用生物预处理、化学预氧化、吸附、预沉淀、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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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对水中污染物进行初步去除。采用预氧化时，应考虑副产物风险。 

28  原水中氨氮、有机物和藻类等含量高，气候适宜时可采用生物预

处理。生物预处理主要包括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等。 

29  原水藻类含量高影响工艺运行或出厂水质时，可采用高锰酸钾、

臭氧、二氧化氯、氯等预氧化剂，预氧化剂可投加在取水口或混凝剂

投加点前。 

30  原水中有机物含量长期高于 II 类水体时，可投加高锰酸钾、臭

氧、二氧化氯、氯等氧化剂，投加点根据水处理工艺流程确定。 

31  原水中的剑水蚤、红虫等微型动物可通过投加二氧化氯、臭氧、

氯、氯胺等来控制，可在进水、混凝后或沉淀后选择一点或多点组合

投加。 

32  原水短期内有机物浓度高或含有嗅味物质时，宜在混凝前投加粉

末活性炭。 

 

（二）常规处理 

33  常规处理包括混凝、沉淀、过滤和消毒等单元。水厂常规处理不

能满足出厂水水质要求时，应优先强化常规工艺，以提高对有机物、

浊度等的去除效果。 

34  原水有机物、色度或消毒副产物等较高时，可采用优化混凝剂种

类和剂量、投加助凝剂、调整投加点、调整 pH 值等强化混凝措施。 

35  絮凝可采用折板、隔板、网格、机械搅拌等形式；水质、水量变

化较大时，宜采用机械式絮凝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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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沉淀可采用平流、斜管（板）等形式，提高沉淀效率。平流式沉

淀池较宽时，可沿纵向分隔或设置导流墙；斜板（管）沉淀池宜采取

缩小斜管（板）间距或延长斜管（板）长度、减小斜管（板）单元口

径或延长斜管（板）长度等措施，以增加有效沉淀面积。改造条件受

用地限制时，可在原平流沉淀池内增设斜管（板）。 

37  原水为低浊水时可采取机械澄清池、高密度澄清池、水力脉冲澄

清池等强化措施。 

38  原水含有藻类、低温低浊或高色度时，可采用气浮处理。原水浑

浊度变化较大，且有季节性藻类暴发情况的，可采用浮沉池或浮滤池。 

39  现有滤池不能满足水质要求的，应采取更换滤料、改造反冲洗系

统、减低滤速等措施改善过滤效果。必要时可投加助滤剂。 

40  滤池的反冲洗方式应优先采用气水反冲洗。滤池配水系统宜采用

气水大阻力配气和配水系统、长柄滤头或三角形配水滤砖；反冲洗强

度应根据温度变化进行调整，水温较低时，可采用较小冲洗强度。 

41  消毒应确保微生物安全和副产物达标。消毒工艺优化可采用替代

消毒剂、多点投加、组合消毒和清水池水力优化（内部廊道总长与单

宽之比应大于 50）等。 

42  采用氯及次氯酸钠消毒时应控制三卤甲烷等消毒副产物；溴离子

高的原水，使用臭氧时应采取预防溴酸盐超标的措施；采用紫外线消

毒时，应保证消毒剂余量。 

43  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时应采取预防亚氯酸盐和氯酸盐等超标的措

施，应在线监测二氧化氯浓度，根据原水水质及时调整投加量，高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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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氯投加量不应大于 1 mg/L，复合二氧化氯投加量不应大于 1.5 

mg/L；确保二氧化氯发生器在正常工况下工作，准确控制原料投加

比，保证原料的转化率，反应残液及时排放；选择复合二氧化氯发生

器应设气液分离及残液收集装置。 

44  管网末梢残余消毒剂量不达标时，应根据出厂水水质及消毒剂余

量在管网中的变化，采取提高出厂水消毒剂余量、中途加氯等措施。 

 

（三）深度处理 

45  深度处理工艺指在常规工艺或其强化的基础上，为有效去除溶解

性有机污染物，提高出厂水水质而采取的处理工艺，包括臭氧生物活

性炭和其他处理技术等。 

46  臭氧生物活性炭工艺可采用预臭氧、主臭氧或两种形式的组合。

预臭氧投加量一般采用 0.5-1 mg/L，主臭氧投加量一般采用 1-3 mg/L，

原水水质复杂时，臭氧投加量宜以试验确定。臭氧投加量及其在预臭

氧和主臭氧阶段的分配可根据水中污染物浓度经试验确定。 

47  臭氧接触池的结构设计除了考虑接触时间外，还应考虑臭氧的分

布均匀性。 

48  原水溴离子高于 0.1 mg/L，采用臭氧氧化时，可采取投加过氧化

氢或加氨，或控制臭氧投加量、优化投加点等措施抑制溴酸盐产生。 

49  下向流活性炭池可优先选择气水反冲洗滤池，滤速不超过 10 

m/h，接触时间不低于 15 min。活性炭选用可参考相关标准。 

50  采用臭氧生物活性炭工艺时，应考虑水温等因素的影响，北方地



 

 - 8 - 

区应重点考虑低温对生物作用的影响，适当延长炭床接触时间；南方

地区应重点考虑生物泄漏问题，采取浮游生物拦截和消杀措施。 

51  水源中枝角类、桡足类等浮游动物生长旺盛时，应在取水口采取

投加适量的氯、二氧化氯等生物灭活措施，防止其活体或卵进入活性

炭池；活性炭池的反冲洗应具备采用含氯水反冲的条件；活性炭层底

部石英砂垫层不宜低于 500 mm。 

52  为控制臭氧生物活性炭生物泄漏，可选择上向流活性炭工艺，将

石英砂滤池置于活性炭池后，并控制沉后水浊度低于 1 NTU。 

53  原水氨氮小于 1 mg/L 或高锰酸盐指数小于 5 mg/L 时，可选择炭

砂滤池工艺，炭层厚度不小于 1 米或接触时间不小于 5 min。 

54  原水氨氮大于 3 mg/L 或高锰酸盐指数大于 8 mg/L，采用臭氧生

物活性炭工艺时，宜在常规处理前增加预处理设施；必要时可采用二

级臭氧生物活性炭工艺。 

 

（四）膜处理 

55  膜处理包括微滤、超滤、纳滤及反渗透等。以降低出厂水浊度为

目标时，可采用微滤和超滤；以去除有机物、离子等物质为目标时，

可采用纳滤或反渗透。 

56  采用超滤工艺时，新建水厂可采用外压式或内压式膜组件，改扩

建水厂可利用现有沉淀池或滤池，采用浸没式膜组件或其组合工艺。 

57  膜材料宜采用化学性能稳定、耐污染和卫生安全的食品级材质；

膜组件的支撑材料宜采用不锈钢或其他耐腐蚀材料。膜使用寿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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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低于 5 年。 

58  原水浊度较低时，可采用混凝-超滤或微絮凝-超滤组合处理工

艺；原水浊度较高时，可采用混凝-沉淀-超滤组合工艺。 

59  原水高锰酸盐指数低于 5 mg/L，并存在季节性藻和嗅味等问题

时，可在超滤工艺前增设粉末活性炭、预氧化等工艺。 

60  膜通量的设计值应合理选择，可通过试验验证，并应考虑水温对

膜通量的影响。 

61  超滤产水率一般不宜小于 95%，其生产废水可回流至水厂混合井

或水厂废水处理系统，或采用两级超滤系统进行回收。 

62  膜清洗药剂和周期可根据进水污染物特征及试验确定。一般情况

下，膜在线维护性清洗周期宜大于 1 周，在线化学清洗周期宜大于 3

个月，离线化学清洗周期宜大于 6 个月。 

63  膜组件在运行过程中应进行完整性检测，检测过程宜采用 PLC

系统进行自动控制，检测频率应保证每天一次；当出水浊度或颗粒数

显著增加时，应停止该膜组件运行并查找原因。 

 

五 特殊水处理 

（一）除砷 

64  除砷一般可采用混凝法和吸附法，供水规模小于 1000 m
3
/d 且有

脱盐要求时可采用反渗透或纳滤法。 

65  采取吸附法或混凝法除砷，应先将水中三价砷氧化为五价砷，三

价砷氧化可采用空气、氯、高锰酸钾和臭氧等氧化剂。空气氧化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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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跌水曝气、接触式曝气塔、淋水曝气、压缩空气曝气、射流曝气等，

淋水曝气和射流曝气适于小型供水设施。当采用空气进行氧化时，应

与具有成熟活性滤膜的锰砂或人工强化负载铁锰复合氧化物的滤料

结合使用。水中存在氨氮时，不宜采用氯氧化；中小型水厂可采用次

氯酸钠、漂白粉、漂白精等替代氯气。 

66  除砷吸附剂可采用原位负载铁锰复合氧化物、沸石、活性氧化铝

等，宜采用吸附固定床。吸附固定床设计参数应根据砷浓度、吸附剂

类型等确定。 

67  原水铁锰与砷同时超标时，可采用铁、锰、砷同时去除或分段去

除的工艺。采用同时去除工艺时，应将铁锰和砷充分氧化后，再经吸

附和接触过滤进行去除，必要时可在吸附前端增设砂滤；采用分段去

除工艺时，除铁、除锰工艺宜设置在除砷工艺前。 

68  混凝除砷宜采用氯化铁、聚合硫酸铁和聚合硫酸铝铁等混凝剂；

混凝除砷产生的废水和污泥应进行妥善处置。 

（二）除氟 

69  除氟一般可采用吸附法，供水规模小于 1000 m
3
/d 且有脱盐要求

时宜选用电渗析法、反渗透或纳滤法。 

70  电渗析法采用的电极可以是高纯石墨电极、钛涂钌电极等；应定

期进行倒极操作，倒极周期不宜超过 4 小时。 

71  采用纳滤时，原水污染指数（SDI）大于 5 应采取预处理措施；

采用反渗透时，原水污染指数（SDI）大于 3 应采取预处理措施；纳

滤膜和反渗透膜应定期进行化学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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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吸附法可采用羟基磷灰石、沸石等天然矿物或活性氧化铝、铝铈

复合金属氧化物、原位负载铝基复合氧化物等人工合成材料作为吸附

剂；宜采用吸附固定床，设计参数应根据氟化物浓度、吸附剂类型、

设计再生周期等确定。 

73  原水 pH 对除氟效果影响较大，当原水 pH 大于 7.5 时，可投加

硫酸、盐酸或通入二氧化碳气体将 pH 调节至 6.5-7.0，以提高除氟效

果。 

74  原水氟化物与砷同时超标时，可通过吸附法、反渗透法等将砷与

氟同时去除；原水氟化物与铁或锰同时超标时，应在前端设置除铁除

锰工艺；原水氟化物与溶解性总固体、硬度、硫酸盐、氯化物等同时

超标时，可采用除氟与脱盐结合的组合方法。 

（三）除硝酸盐 

75  原水 NO3
-
-N 浓度大于 10 mg/L 时，应优先采取更换水源或不同

水源勾兑的方法降低硝酸盐浓度；缺乏合适水源的地区，应采取硝酸

盐去除工艺措施，并根据原水中硝酸盐含量与供水规模，采用离子交

换、电渗析、反渗透和生物反硝化等方法。 

76  离子交换法适用于规模小于 1000 m
3
/d 的供水设施，需在之前设

置过滤工艺去除水中颗粒物。水中同时存在硬度超标时，可设置阳离

子交换床或采用阴阳离子混床进行处理。 

77  普通阴离子交换树脂适用于 SO4
2-浓度较低的情况；当原水 SO4

2-

与 NO3
-的摩尔比大于 2.5 时，宜选用硝酸盐选择性树脂。离子交换树

脂的再生废液应处理达标后排入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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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生物反硝化包括硫自养反硝化和氢自养反硝化，适用于冬季具备

保温措施的供水设施。北方地区生物反硝化应保证冬季室温在 15℃

以上；生物反硝化的水力停留时间（HRT）为 1-3 小时，原水 NO3
-
-N

浓度高、北方地区、规模较小情况下均应取高值。 

79  采用生物反硝化时宜优先采用硫自养反硝化；当原水 SO4
2-

>100 

mg/L 时，可考虑硫自养反硝化与氢自养反硝化组合进行处理，硫段

与氢段水力停留时间（HRT）之比为 1:1~5:1。生物反硝化出水应进

行曝气复氧，气水比应大于 1；并设置微絮凝-直接过滤-消毒去除水

中颗粒物与微生物，滤料可选石英砂、无烟煤、陶粒等，滤速范围为

6~8 m/h。 

80  有脱盐等处理要求，或规模小于 1000 m
3
/d 的供水设施，采用电

渗析和反渗透方法时，应符合条款 70 和 71 的要求。 

（四）除铁除锰 

81  地下水除铁除锰宜采用接触氧化过滤法和生物氧化过滤法。接触

氧化法除铁时，pH 值宜在 6.0 以上；接触氧化法除锰时，pH 值宜在

7.5 以上。 

82  地下水中铁锰含量均超标、含铁量低于 2.0~5.0 mg/L（北方地区

低于 2.0 mg/L、南方地区低于 5.0 mg/L）、含锰量低于 1.5 mg/L 时，

可采用曝气过滤除铁除锰工艺。地下水中铁锰含量超过上述数值时，

可采用多级串联的曝气接触氧化过滤除铁除锰工艺；地下水中存在氨

氮超标时，可采用分步或同步除氨氮除铁锰工艺。 

83  除铁滤料宜采用天然锰砂或石英砂；生物除铁除锰滤料可采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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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砂、无烟煤、陶粒、活性炭等。接触过滤除铁锰的滤速宜为 6~10 m/h；

生物除铁除锰滤池的滤速宜为 5-7 m/h，工作周期可为 8~24 小时。 

84  除铁滤池宜采用大阻力配水系统；采用锰砂滤料时，承托层上部

两层应为锰矿石；生物除铁除锰滤池启动初期，反冲洗强度宜为 6~12 

L/(m
2
·s)；稳定运行之后，反冲洗强度可为 10~15 L/(m

2
·s)。 

85  地表水除铁除锰可不设单独的除铁除锰滤池，宜在水厂处理工艺

基础上采用投加氧化剂和强化过滤等除铁除锰措施。  

86  以地表水为水源的水厂存在铁锰超标问题时，宜设置固定的氧化

剂投加设施。 

87  采用强化过滤除铁除锰时，可将石英砂更换为锰砂滤料，或强化

现有滤池的生物除铁除锰功能。 

（五）苦咸水处理 

88  苦咸水处理方法包括纳滤、电渗析、反渗透等，选择时应根据原

水中盐类的成分、含量及其他水质条件确定。采用电渗析、纳滤和反

渗透方法处理苦咸水时，参见本章除氟部分。 

 

六 应急处理 

89  应对水源进行风险分析，确定水源突发污染事故的主要风险污染

物。应对现有供水系统的水源与配水调度和处理设施进行应急处理的

能力评估，确定主要薄弱环节和应急建设需求。在以上风险评价和能

力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城市供水系统应急能力建设规划，确定应急建

设的具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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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针对风险评估结果，应建立地方和企业的应急管理体系，编制地

方与企业的供水应急预案和专项预案。 

91  对于多水源的城市，应考虑不同水源间的联合调度。对于同时有

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的城市，可考虑以地下水源作为应急水源，满足

应急条件下的基本供水要求；对于单一水源的城市，应考虑建设第二

水源或备用水源。 

92  根据本地区风险污染物，确定相应的应急处理技术，配置相应的

药剂投加、水质检测、计量控制等应急设施，提高水厂应急供水能力。 

93  对采用多水厂供水的地区或城市，应在区域或城市之间实现互联

互通，能够进行清水应急调度，满足应急时的基本用水需求，提高供

水管网应急联合调度水平。 

94  水厂应急处理技术可分为：应对可吸附有机污染物的粉末活性炭

吸附技术；应对重金属污染的化学沉淀技术；应对氧化还原性污染物

的还原氧化技术；应对挥发性污染物的曝气吹脱技术；应对酸、碱性

污染的中和技术；应对微生物污染的强化消毒技术；应对藻类暴发的

综合处理技术。 

95  采用粉末活性炭吸附时，投加点应尽可能靠前设置，以提供达到

吸附平衡所需的吸附时间。粉末活性炭投加量通常不超过 20-30 

mg/L，应急投加系统的投加最大量程可按 40 mg/L 进行设计。 

96  化学沉淀法可分为碱性化学沉淀法、硫化物沉淀法、组合化学沉

淀法等，pH 值调整范围、药剂投加量、最大应对倍数等工艺参数可

参考有关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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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氧化还原法可分为氧化法、还原法和预氧化-化学沉淀法，氧化

剂种类、药剂投加点、药剂投加量、最大应对倍数等工艺参数可参见

有关手册。 

98  应急处理所需设备既可用于应急处理，也可用于应对季节性污染

和短期污染的处理以及强化现有工艺处理效果，可不必配置备用设

备。 

99  应急处理所需药剂应满足饮用水卫生安全相关规定。应建立粉末

活性炭、酸碱、氧化剂、混凝剂等药剂的生产厂家、供应渠道等的应

急供应信息系统。重点水厂应进行粉末活性炭、氧化剂等主要应急净

水药剂的储备，储备量应能满足药剂采购到货前的应急使用。 

 

七 供水管网 

100  供水管网建设与改造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并综合考

虑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供水规划、供水安全、水质水压要求、节能降

耗、外部污染、消防等因素。 

101  管网的规划设计应综合考虑城市规模、空间布局和地形地貌等因

素。必要时，可进行分区设计与分区管理，并设置增压泵站，调控管

网压力，尽量降低能耗和漏耗。 

102  管网建设与改造应优先考虑：管网结构布局不合理，供水管网输

配能力与实际需水量矛盾的管网；单管道输水和无防护措施的明渠输

水工程；未实现区域间互联互通的多水源供水管网，枝状管网，未满

足两路进水要求的用水单位管网；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输水干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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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网陈旧、安全性差而频繁爆管的管网。 

103  管网建设或改造前，应综合采用管网地理信息系统、水力模型和

水质模型、漏损检测等方法，对现有管网进行评估，科学确定建设或

改造方案，选择合适的管材、附属设施及施工技术。 

104  管网管材与附属设施应满足国家相关产品标准和工程标准，并以

生命周期成本最低、局部与整体性能相匹配为原则。应优先改造无内

防腐的金属管材管网，冷镀锌钢管、灰口铸铁管、石棉水泥管、自应

力水泥管等管材的管网。 

105  管网施工技术需经技术经济分析后确定。有条件的地区，应优先

采用管道开挖敷设技术；对无条件开挖的地区，宜结合工程环境和管

网状况，采用盾构、顶管、水平定向钻进等非开挖技术或管道清洗、

穿插内衬、管道内除锈喷涂及涂聚合物水泥砂浆内衬等旧管修复技

术。 

106  管网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执行有关的标准和规程规范，确保管网

系统良好的密闭性，避免管网失压，降低漏水损失，杜绝污染物进入

管网系统。 

107  管网改造工程竣工后，应更新建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图形和属性

数据录入管网地理信息系统；未建立管网地理信息系统的，应做好纸

质和电子的竣工资料存档工作。 

108  水源切换，特别是用地表水源取代地下水源时，应研究制预案，

可通过管网水质敏感区识别、分区供水调度、水质参数调节、新旧水

源混合勾兑，或以消毒剂调节等措施，避免大规模的管网“黄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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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八 二次供水 

109  城镇供水管网不能满足用户对水压、水量的要求时，应建设二次

供水系统。为保障二次供水系统的安全稳定，应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

施工、维护和管理。 

110  二次供水系统应与供水管网的供水能力和用户的用水需求相匹

配。有条件的小区，应建立独立的消防系统和生活系统，并分别满足

各自要求。 

111  二次供水系统因供水方式不同有多种设备/设施类型，具体选用

时应综合比较安全、能耗、投资、运行管理等因素。一般的优选顺序

是叠压供水、变频调速供水、气压供水、高位水箱供水。 

112  叠压供水可利用供水管网原有压力，具有节能节地，无水质二次

污染等特点，适用于周边市政给水管网比较完善，允许直接串接的建

筑。但在以下区域不宜采用叠压供水：供水管网压力较低或波动大的

区域；由于水量不足导致经常性停水的区域；供水干管的供水总量不

能满足高峰用水需求和供水干管管径偏小的区域。以下用户不宜采用

叠压供水：用水时间过于集中，瞬间用水量过大且无有效技术措施的

用户；供水保证率要求高，不允许停水的用户；研究制造、加工、贮

存有毒物质、药品等危险化学物质的场所。 

113  变频调速供水通过调节水池和变频泵供水，适用于供水管网不允

许直接抽水的建筑，不设高位水箱。变频泵选择应以低噪声、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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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维护方便为原则，用水量变化较大的用户，宜采用多台泵组合

供水，并应设置备用水泵。 

114  气压供水利用气压罐内的气体压缩性，升压供水的方式，适用于

在室外给水管网压力低于或经常不能满足室内所需水压、且不宜设置

高位水箱的建筑。气压供水宜采用隔膜式气压给水设备，气压罐的有

效容积应与水泵允许启停次数相匹配。 

115  高位水箱供水利用水泵或供水管网用水低谷期压力将水引至高

位水箱，并利用重力势能进行供水的方式。高位水箱水质保持是二次

供水水质安全的关键环节，宜通过改造老式水箱、合理选择材料和构

造、规范设计与施工，进行二次消毒处理，加强维护管理来保障屋顶

水箱水质。条件许可时，宜逐步取消无调节作用的屋顶水箱。 

116  在同一供水区域或相邻供水区域存在多个二次供水设施时，应根

据保障水质、节能降耗和方便运行管理等要求，对二次供水系统进行

整合。 

117  二次供水设施在交付使用前必须清洗和消毒，并定期对二次供水

水质进行检测。二次供水水质不能满足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时，应增设有关水处理设施。 

 

九 水质监控 

118  为保障城镇供水水质安全，应加强水质检测监测和预警能力建

设。水质检测监测能力建设内容包括水厂化验室、在线监测设施和移

动监测装备；水质预警能力建设主要包括水质监测网络和水质预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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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119  供水企业水质化验室的检测能力确定、空间布局、设备配置、检

测人员等应满足标准规范要求。有条件的，可根据具体情况配备输配

水设备和防护材料的检测设备。 

120  水厂化验室的检测能力应覆盖浑浊度、色度、嗅和味、肉眼可见

物、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 、大肠埃希氏菌

或耐热大肠菌群等日常检测基本指标。 

121  地级市供水企业化验室或县级市、县城供水规模达到 30 万 m3/d

以上的水厂化验室的检测能力应覆盖《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常规指标及根据当地水源和工艺条件需要加强控制的有

关水质指标。能委托当地检测机构代为检测的，可适当降低配置标准。 

122  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供水企业化验室的检测能力至少

应覆盖《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全部指标及根据当地水源

和工艺条件需要加强控制的有关水质指标。能委托当地检测机构代为

检测的，可适当降低配置标准。 

123  水厂应针对出厂水浑浊度、余氯、pH 值配置在线监测设备，实

现净水工艺的过程监控。采用膜处理和活性炭处理的水厂，还应安装

颗粒计数仪对膜破损和炭滤池穿透情况进行监测。有条件的，应增加

对出厂水其他水质指标的在线监测。 

124  地级以上城市或水源污染风险较大的城市，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选

择配置管网水、二次供水和地表水源水在线监测设备。地表水源水监

测应包括温度、溶解氧、pH、电导率、浑浊度等常规五参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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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质特点选择增加对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叶绿素

a、综合毒性、UV254、石油、重金属等有关参数的监测。管网水和二

次供水在线监测指标应包括余氯、浊度和 pH 值。水源受潮汐影响的

供水系统应增加盐度相关参数的监测。 

125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的安装、维护及数据有效性判别，应执行国家

有关标准规范，并按有关要求对设备进行定期校验。 

126  供水水源污染风险较大的城市，应根据具体情况配置用于流动监

测或应急监测的移动监测装备。移动监测装备可以是便携式水质监测

设备，也可以是配备便携式水质监测设备或其他车载水质监测设备的

专用监测车辆。专用监测车辆应装配车载发电系统和外接电源装置，

有条件的可考虑装配车载通讯系统、摄像系统及数据传输系统。 

127  要做好省区和城市的供水水质监测网络和水质预警系统建设规

划，并逐步实现规范化建设和业务化运行。有条件的地区或城市群，

应建立城市间、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和上下游城市联动预警机制。 

128  各地应当根据本地区的规划，建设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络，实现

从“源头到龙头”的全流程监测，监测对象涵盖水源水、出厂水、管

网水和二次供水。 

129  供水水源污染风险较大的城市，应在水质监测网络基础上，建立

水质预警系统，涵盖水质主要风险源，管理多信源水质信息，实现信

息实时共享，提高预警响应速度。 

 

附表： 城镇供水水质检测化验室主要仪器设备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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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城镇供水水质检测化验室主要仪器设备配置表 

具备 10 项检测能力化验室主要仪器设备配置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1 散射式浑浊度仪 1 

2 余氯/二氧化氯/臭氧测定仪 1-2 

3 可见分光光度计 1 

4 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天平 1 

5 实验室辅助设备 

纯水装置、菌落计数器、高压灭菌器、
恒温干燥箱、培养箱、无菌操作台、
水浴锅、电炉、离心机、酸式滴定管、
无色具塞比色管、冰箱等 

若干 

备注：“/”为可选仪器设备。 

具备 42 项检测能力化验室主要仪器设备配置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1 散射式浑浊度仪 1-2 

2 酸度计 1-2 

3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2 

4 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1-2 

5 余氯、二氧化氯、臭氧测定仪 1-2 

6 溶解氧测定仪 1 

7 红外测油仪 1 

8 流动注射分析仪 1 

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荧
光分光光度计 

1/2 

10 离子色谱仪 1-2 

11 低本底α 、β 放射性测定仪 1-2 

12 气相色谱仪（含顶空装置/吹扫捕集装置） 1 

13 
实验室辅
助设备及

配套系统 

辅助设备（超声波清洗器、离心机、菌落计
数器、高压灭菌器、恒温干燥箱、培养箱、
水浴锅、电炉、干燥器、冰箱、采样箱等） 

若干 

纯水系统 -- 

实验用供气系统/气体钢瓶 -- 

数据处理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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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为可选仪器设备； 

      2、流动注射分析仪为可选设备； 

3、气相色谱仪配备顶空或吹扫捕集装置、ECD检测器。 

具备 106 项检测能力化验室主要仪器设备配置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1 显微镜（含荧光及微分干涉） 1 

2 散射式浑浊度仪 1-2 

3 酸度计 1-2 

4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2-3 

5 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1-2 

6 余氯、二氧化氯、臭氧测定仪 1-2 

7 溶解氧测定仪 1 

8 红外测油仪 1 

9 流动注射分析仪 1-2 

1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荧

光分光光度计 
1/2-3 

11 离子色谱仪 1-2 

12 低本底α 、β 放射性测定仪 1-2 

13 气相色谱仪（含顶空装置/吹扫捕集装置） 2-4 

1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含顶空装置/吹扫捕集装置） 1-2   

15 高压液相色谱仪/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2-3 

16 

实验室辅

助设备及

配套系统 

辅助设备（超声波清洗器、抽滤装置、液固

萃取装置、两虫检测前处理装置、菌落计数

器、离心机、高压灭菌器、恒温干燥箱、培

养箱、水浴锅、电炉、干燥器、冰箱、采样

箱等） 

若干 

纯水系统 -- 

实验用供气系统/气体钢瓶 -- 

数据处理系统 -- 

备注：1、“/”为可选仪器设备； 

      2、气相色谱仪至少配备 1套顶空或吹扫捕集装置，配备的检测器主要包 

括 ECD、FID、FPD； 

      3、液相色谱仪配备的检测器包括 UV、FLD，至少配备 1套柱后衍生装置。 

 


